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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龙区财政局
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管理办法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区直各行政事业单位、区属国有

企业、各代理机构、各供应商：

为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行为，保障政府采购活动公平、公

正的顺利开展，维护政府采购当事人合法权益，根据《政府采

购法》及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94号）（以

下简称办法）和省厅有关文件精神，现就洛龙区政府采购质疑、

投诉处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进一步规范质疑处理工作

质疑是投诉受理的前置程序，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要高

度重视质疑处理工作，对提出质疑的供应商不得附带不合理的

限制条件，畅通质疑渠道。对于无效质疑，做好解释工作，疏

导和化解矛盾；对于有效质疑，及时处理或自我纠错，尽量减

少有效投诉的发生。

1、区级政府采购项目供应商询问、质疑应由各采购代理机

构统一负责受理、处理和答复。需要采购人答复或解释的，采

购代理机构应通知采购人提供书面答复，采购人拒绝配合的，

采购代理机构可暂停采购，并向区采购办报告。

2、提出质疑的供应商（以下简称质疑供应商）应当是参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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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质疑项目采购活动的供应商。潜在供应商已依法获取其可质

疑的采购文件的，可以对该文件提出质疑。对采购文件提出质

疑的，应当在获取采购文件或者采购文件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 7

个工作日内提出。供应商提出质疑应当提交质疑函和必要的证

明材料，质疑函应当符合《办法》第十二的规定。

3、各采购代理机构应注意供应商询问和质疑的区别，分类

处理，对供应商书面询问、质疑应当签收，通过邮递接受的应

保存信封等完整资料；属供应商对采购活动中提出的询问，应

及时答复；对不具有质疑主体资格、质疑时间过期等不符合质

疑条件的，也应书面答复供应商。

4、采购代理机构应成立质疑处理小组。供应商对评审过程、

中标或者成交结果提出质疑的，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可以组

织原评标委员会、竞争性谈判小组、询价小组或者竞争性磋商

小组协助答复质疑。

5、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不得拒收质疑供应商在法定质疑

期内发出的质疑函，应当在收到质疑函后 7 个工作日内作出答

复，并以书面形式通知质疑供应商和其他有关供应商。答复书

应包括质疑基本情况、调查处理情况、质疑是否有效、原因分

析以及明确投诉渠道等，质疑答复书应加盖单位公章并存档备

查。

6、代理机构在处理完质疑后 2日内，将全套质疑材料电子

版发至洛龙区采购办邮箱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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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规范政府采购投诉处理程序

1、质疑供应商对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的答复不满意，或

者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时间内作出答复的，可以在

答复期满后 15个工作日内向我单位提起投诉。

2、投诉人投诉时,应当提交投诉书和必要的证明材料，并按

照被投诉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（以下简称被投诉人）和与投

诉事项有关的供应商数量提供投诉书的副本。投诉书的内容请

参照《办法》第十八条。投诉人提起投诉应当符合《办法》第

十九规定。

3、我单位收到投诉书后，会在 3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，符

合投诉条件的，将自收到投诉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，对投诉事

项作出处理决定。

4、我单位在处理投诉事项期间，可以视具体情况书面通知

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暂停采购活动，暂停采购活动时间最长

不得超过 30日。

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收到暂停采购活动通知后应当立即

中止采购活动，在法定的暂停期限结束前或者我单位发出恢复

采购活动通知前，不得进行该项采购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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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投诉处理流程

2020年 12月 21日


